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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

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5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

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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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于2015年3月27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457 号），核准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简称为“15鄂能01”，代码为

“112252”。 

四、发行主体：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公司”、“湖北能源”）。 

五、发行规模、期限与利率：本期债券为5年期债券，第3年末附

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即

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

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

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票面利率仍维持

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票面利率4.25%，本期债券发行规模10亿元。 

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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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在

第3年末行使赎回选择权，所赎回债券的本金加第3年利息在兑付日

2018年7月6日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所回售债券的本金加第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2018年7月6日

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7月6日。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7月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0年7月6日。但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

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相应本金的兑付日为

2018年7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七、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不提供担保。 

八、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AAA 

九、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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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十、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募集资金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额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经湖北省体改委鄂改[1993]5号文批准，由原湖北机械

集团公司（现“三环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在对其下属湖北气门

厂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设立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公

司总股本9,100万股，其中，湖北省机械工业材料设备公司将湖北气

门厂经评估确认的经营性净资产4,237.56万元以1.033:1的比例折成国

有法人股4,100万股，同时向其他法人以每股1.10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

募集2,000万股法人股，并向内部职工以每股1.10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

募集3,000万股。1993年3月9日，公司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注册成立。 

1994年3月，经湖北省体改委批准，公司向原湖北机械集团公司

单方面增扩法人股3,768万股，湖北机械集团公司以其下属黄石锻压

机床厂、十堰市汽车改装厂、谷城汽车配件厂经评估确认后的经营性

净资产4,148.59万元认购3,768万股。此次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12,86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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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8]57号和证监发字[1998]58号文批

准，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以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5,000

万社会公众股，每股发行价为6.38元，并于1998年5月19日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17,868万股。 

（三）股权分置改革前的历次股权变动 

1998年7月，经公司199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17,8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19,654.8万股。 

2000年5月，经公司1999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1999年末总

股本19,654.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增资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23,585.76万股。 

2002年5月，经公司2001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2001年末总

股本23,585.7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增资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5,944.336万股。 

2003年5月，经公司2002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2002年末总

股本25,944.33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股。

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8,538.7695万股。 

（四）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5月，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以2006年6月5日作为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对价

股份于2006年6月6日上市交易，A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获得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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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东支付的3.3股股份。 

（五）重大资产重组 

1、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经过 

根据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10] 1414 号文核准，公司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09年7月31日）

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能源

有限合计100%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

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1,782,412,018股股份购买。 

2010年11月23日，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合计持有

能源有限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2010年11月23日，大信出

具大信验字[2010]第2-0050号《验资报告》，对前次重组新增注册资

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0年11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及《前10名股东名册》，前次重组

中发行人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1,782,412,018股人民币普通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011年12月22日，公司披露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公司前次重组实施。 

2、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前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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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湖北省国资委 888,317,165 42.96 

长江电力 760,090,017 36.76 

国电集团 134,004,836 6.48 

三环集团 92,190,356 4.46 

其他股东 193,197,339 9.34 

合计 2,067,799,713 100.00 

（六）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2年9月，公司以5.20元/股的价格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四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606,575,126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31.54亿元。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2,674,374,839元，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湖北省国资委 888,317,165 33.22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760,090,017 28.42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0,000,000 8.60 

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7.48 

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34,004,836 5.01 

6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000 4.49 

7 三环集团公司 92,301,454 3.45 

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56,575,126 2.12 

9 马文霞 1,686,226 0.06 

10 
中国光大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8,889 0.06 

（七）2014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08,633,719.84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母公司未分

配利润88,846,602.32元，母公司资本公积金8,509,410,421.04元，股本

总额2,674,374,839元。 

2014年8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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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以截至2014年6月30日总股本2,674,374,839股为基数，实施以资

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的方案，并决定将上述方案提交公司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9月12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方案。 

2014年9月16日，湖北能源刊登实施公告，确定相关股权登记日

为2014年9月19日，除权除息日及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4年9月22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5,348,749,678股。 

（八）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年12月，公司以5.23元/股的价格向三峡集团、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1,158,699,808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60.60亿元。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6,507,449,486元，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776,634,330 27.30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20,180,034 23.36  

3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956,022,944 14.69  

4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31,912,060 3.56  

5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676,864 3.11  

6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98,407,234 3.05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30,354 2.46  

8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179,202 1.26  

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228,800 0.73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帐户 
34,563,49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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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范围及主要产品 

公司经营范围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

其他经营业务（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需许可经营的除外）。 

公司主营业务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作为湖北省能源安全保

障、能源投融资、推进新能源和能源新技术发展平台，拥有水电、火

电、核电、新能源、天然气、煤炭和金融等业务板块，初步建成鄂西

水电和鄂东火电两大电力能源基地，并积极构建煤炭和天然气供应保

障网络，加快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的发电业务的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612.02 581.32 576.17 

其中：水电机组 369.43 368.83 368.83 

火电机组 214.50 196.00 196.00 

风电及其他 28.09 16.49 11.34 

总发电量 

（亿千瓦时） 
157.67 151.52 145.14 

其中：水电机组 76.24 70.84 54.49 

火电机组 78.56 78.66 89.29 

风电及其他 2.87 2.03 1.36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151.78 145.76 138.55 

其中：水电机组 75.43 70.04 53.48 

火电机组 73.58 73.76 83.75 

风电及其他 2.77 1.96 1.32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作为湖北省能源安全保

障、能源投融资、推进新能源和能源新技术发展平台，拥有水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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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核电、新能源、天然气、煤炭和金融等业务板块，初步建成鄂西

水电和鄂东火电两大电力能源基地，并积极构建煤炭和天然气供应保

障网络，加快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建设。 

1、电力业务 

2015年，公司累计发电157.67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15 亿千瓦

时，增幅4.06%，占全省（不含三峡）发电量的10.58%，省内发电市

场占有率同比下降0.16 个百分点，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水力发电

76.24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5.4 亿千瓦时，增幅7.62%，占全省（不含

三峡）水电发电量的17.41%，市场占有率同比下降0.21 个百分点。

火力发电78.56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980 万千瓦时，减幅0.12%，占

全省火电发电量的7.63%，市场占有率同比下降0.26 个百分点。风力

发电2.83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0.82 亿千瓦时，增幅40.8%，占全省风

电发电量的13.65%，市场占有率同比下降1.93 个百分点。光伏发电

273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8.41 万千瓦时，增幅3.18%，占全省光伏发

电量的1.21%，市场占有率同比下降0.54 个百分点 

（1）水电业务 

水力发电站主要生产流程为修建水库蓄水，使水库上下游水位形

成一定的落差，水的势能经水轮发电机组转化为机械能，再驱动发电

机通过电磁原理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发电机组输出的电能经变压器

升压后被送至电网，通过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公司最主要的水力发

电资产由清江水电经营管理，该公司承担了清江干流隔河岩、高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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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布垭水电站及干支流上技术经济指标合理的其他水电站的开发建

设与生产经营。 

（2）火电业务 

燃煤发电厂主要生产流程为运至电厂的燃煤初步破碎后通过输

煤设备送至原煤斗，由磨煤机将原煤磨成煤粉，通过风机产生的风力

将煤粉送至锅炉燃烧，将燃料的化学能转换成热能，将水变成高参数

蒸汽，蒸汽驱动汽轮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利用电磁原理将机械能转换

成电能，通过变压器升压后送至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公司下属共

有2家火力发电企业，分别为鄂州发电和葛店发电。 

（3）风电业务 

风力发电厂主要生产流程为风能通过风力驱动风机叶片，由叶片

带动齿能箱产生旋转机械能，带动风力发电机利用电磁原理将机械能

转换成电能，通过两级变压器升压后送至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湖

北能源风电业务主要由九宫山风电和齐岳山风电运营。九宫山风电主

要负责九宫山风电站的运营，齐岳山风负责齐岳山风电场的工程建设

及生产运营管理。 

2、天然气业务 

天然气业务方面，已基本完成川气东送、西气东输二线湖北省内

“八线十五站”的建设，已建成高压长输管线601公里和接收（分输）

场站23 座，运营4 个城市燃气项目，并参与投资省内LNG 加注站项

目。2015年度发行人天然气销售量达到7.06亿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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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亿元。 

3、煤炭等贸易业务 

发行人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收购湖北

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0.58%的股权，收购后持有该公司100%股

权。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湖北省内主要的煤炭流通企业之

一，专注于煤炭流通领域，与煤炭产运需各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2015年度发行人煤炭等贸易业务完成158.3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4.13亿元。 

三、发行人2015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5年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

产达429.88亿元，较2014年末增加93.14亿元，增幅为27.66%；净资产

为244.44亿元，较2014年末增加87.68亿元，增幅为55.93%，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217.35亿元，较2014年末增加72.33亿元，增

幅为49.87%。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总收入71.04亿元，较2014年减少

1.89亿元，降幅为2.66%；实现净利润16.18亿元，较2014年增加3.27

亿元，增幅为25.33%。 

2015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4,298,780.77 3,367,381.74 27.66% 

负债合计 1,854,411.68 1,799,791.21 3.03%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权益合计 
2,173,471.74 1,450,192.84 49.87% 

股东权益合计 2,444,369.09 1,567,590.53 55.9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710,420.99 729,288.15 -2.66% 

营业利润 187,505.75 145,024.23 29.29% 

利润总额 202,596.68 170,652.54 18.72% 

净利润 161,803.48 129,104.51 25.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7,781.68 114,351.02 37.9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070.30 253,555.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432.91 -237,190.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708.65 -63,321.75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 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流动

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相关约定使用并履行相关程序。 

根据发行人2015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截至2015年年末，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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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5年度内，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本期债券于2015年7月6日正式起息，首个付息日为2016年7月6

日。本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未进行兑付兑息。 

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在债券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将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2个月内

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

跟踪评级。 

2016年6月27日，中诚信证评出具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

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对公司的评级展望维持为“稳

定”，公司“15鄂能01”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第七章 发行人监事、独立董事、董事及董事候选人变动情

况 

 2015 年3 月26 日，公司收到职工代表监事谭少华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谭少华先生因年满60 周岁，已正式退休，特申请辞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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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谭少华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15 年8 月27 日，公司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聘任刘惠好女士任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016年4月27日，公司收到董事白勇先生、傅安岗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2016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董事会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股东单位推荐，拟新增

提名谢峰、瞿定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2016年6月3日，公司收到董事成韬先生、股东代表监事刘承立先

生及职工代表监事覃辉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2016年6月3日，公司召开职代会，选举刘承立先生和王小君先生

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2016年6月3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监事会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经股东单位推荐，拟提名张

堂容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2016年6月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董事会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股东单位推荐，拟提名

黄忠初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候选人谢峰、瞿定远共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6月24日，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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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谢峰、瞿定远及黄忠初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通过了《关于调整监事会及提名监事候选人（张堂容）的议

案》。 

2016年6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选举瞿定远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016年6月24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刘承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第八章 其它事项 

一、重大担保 

（1）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金额51,995.80万

元，明细如下：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实际担保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50,000 

湖北省财政厅 960.72 

谷城县水电开发公司 1,035.08 

（2）报告期内，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97,070.85万元，明

细如下：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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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对象 实际担保余额 

新疆楚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51,800 

湖北能源集团齐岳山风电有限公司 15187.01 

湖北能源东湖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37710.65 

湖北能源化工新城热力有限公司 1,000 

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500 

湖北能源鄂东天然气有限公司 16533.10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7900 

湖北省九宫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75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3项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公司达到重大诉

讼披露标准的纠纷涉案总金额为20,338.84万元，未形成预计负债。 

三、相关当事人 

2015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

动。 

四、公司副总经理接受组织调查 

根据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2016 年3 月25 日发布消

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贾曙光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

查。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的百分之二十 

2015年度，湖北能源新增银行借款107.15亿元，新发行债券30亿

元，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15湖北能源公司债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年度）请按这个更改
	签章页20160628

